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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智认知”或“公司”）于 2020 

年 12 月 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发来的《关于对新智认知数

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全资子公司股权相关事项的问询函》上证公函【2020】

2673 号（以下简称“问询函”），根据相关要求，现将《问询函》全文公告如下： 

“近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，拟向控股股东的一致行动人新奥控股投资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奥控股”）转让全资子公司西藏博康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

司所持北海新绎游船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绎游船”）100%股权，交易作价 13.7

亿元。经对上述公告事后审核，根据本所《股票上市规则》第 17.1 条等有关规

定，现请公司核实并补充披露以下事项。 

一、根据公告，公司主营业务包括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务和航线业务。本次

拟出售标的新绎游船是公司航线业务的经营主体，2019 年实现净利润 1.35 亿元，

占公司同期净利润的 61.36%；2020 年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 0.21 亿元，公司同期

亏损 1.54 亿元，盈利能力和现金流较为稳定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行业认知解决

方案业务的经营、财务、盈利状况，以及现金回款等情况，审慎充分评估此次出

售新绎游船对公司未来经营及盈利能力的影响和可能带来的风险；（2）结合公司

前三季度亏损情况，充分核实本次交易的主要考虑和真实意图，说明本次交易对

公司财务报表的影响，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合规性；（3）结合前述核实评估情况，

充分论证本次交易的必要性和合理性。请公司独立董事逐项发表意见。 

二、根据公司公告，新绎游船 2018 年、2019 年净利润分别为 1.17 亿元、1.35

亿元，持续为公司贡献稳定的现金流和盈利。因受疫情影响，2020 年前三季度



新绎游船利润出现较大下滑，仅实现净利润 0.21 亿元，同比下降 84.56%，处于

近年来业绩低点。本次交易以收益法评估结果为交易作价，评估值为 13.7 亿元，

增值率约为 29.32%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本次评估的具体过程，包括评估假

设、重要参数的选取、盈利预测情况等，结合新绎游船当前的经营状况及相关变

化，充分说明相关参数选择的合理性，整体评估作价的公允性；（2）2020 年以

来交易标的业绩出现大幅下滑，请充分评估导致业绩下滑的各项因素，及其影响

是否具有持续性，公司以此时点评估作价进行出售，是否能够保障公司利益，是

否存在利益向大股东及关联方倾斜的情形。请公司独立董事逐项发表意见。 

三、根据公告，公司对新绎游船提供约 4.9 亿元担保，公司将按照担保合同

继续履行，新奥控股将就上述担保提供反担保。同时，新奥控股同意承诺在交割

完成后的 180 日内促使新绎游船偿还上述担保对于的借款或通过变更担保人的

方式解除公司对新绎游船的担保责任。请公司：（1）结合新奥控股的资产、资金

状况，评估其反担保能力，公司是否存在担保履约风险及保障措施；（2）结合新

绎游船的生产经营状况、财务状况及相关资金安排，说明其是否具备在 180 日内

偿还相关借款的能力，并说明相关偿还计划以及还款资金的来源；（3）说明目前

变更担保的进展情况和预计完成时间；若新奥控股未如期履行上述承诺，公司是

否考虑设置相关保障措施，确保上市公司利益；（4）除已披露的投资、担保事项

外，是否与新绎游船存在其他资金往来，是否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形。请

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。请公司独立董事逐项发表意见。 

四、根据公告，本次股权转让款分两期支付，自签署股权转让协议之日起

10 个工作日内，新奥控股支付转让价款的 51%，即 6.987 亿元；待新绎游船工商

变更登记至新奥控股名下之日起 9 个月内，新奥控股支付转让价款的 49%，即剩

余的 6.713 亿元。请公司补充说明工商变更完成后仍需 9 个月支付第二期股权转

让款的主要原因及考虑，是否充分评估缩短回款周期的可行性，以减少回款风险、

提高资金使用效率，保障上市公司利益。请公司独立董事逐项发表意见。 

五、请公司全体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本次交易的必要性、标的资产

评估作价的合理性、出售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发表明确意见，并结合针对本次交易

所做的审议等相关工作，说明是否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。 

请你公司收函后立即披露本函件内容，并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前以书面形



式回复我部并予以披露。” 

 

公司对《问询函》所提问题高度重视，已尽快组织相关各方按照《问询函》

的要求，核实相关情况，积极安排问询函回复工作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

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券日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

网站（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指定媒体发布的公告为准，

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事 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8 日 


